R IR A

Jﬂéi‘ﬁﬁﬁﬁw LHiET A

FAE Y B R RATE I

T &
3P
ERHF %G I f

v R

n oAl

£37 26 P 3 RFmdt s Jidde™

-

=LA

ﬁ‘ﬁ FI\.\/Z—

-—%T sy A Tf,’ﬁﬁi?

B 2R

) TR L 1

o R+

H2#& 5 F % 12405 5] 41 5] &,

wg &P

0~ %o £

2. AR
v o S
“ﬁ}’

F ,gg‘, >R /\

%%%ﬁ&

= AF113#97 13p

[ £

B A u];i

$F e A

s R FEFIE 5247

i_;iés_y xf_i
a SR -
\%ﬂﬁﬁﬂﬂ‘%
FATER (TR) 8008 AR (A
C R E IR
P R *“vf«;‘éj 28
‘”M”ﬁfuﬁ”%
ﬂ'\liﬁ‘m}_;g

113 B £37F %7095

s R 114

AR i 1]
f':»— B T =z
’ “ip/zf*f’a«,%n

AEIRALZEY 2By 2R
AR 2GR o R R

T o
1%?-%}39
C 2 g B
M (BB il
B AERZ A

&R
®
==
S
S
S
S
S
<

ELAR)

RS gk kL AL FHEG
XET 2R

FEGRZ|AE 2 0 R 2 AL

& LA o



- S RAAE IR TERD EF 2 K
WA S AR ERPL R
ﬁ?‘f'lﬂ\ . 3\ L) A koo A
KB R SHEMG REF
2 HEpE (THALERE) o

-

=y ]

I

1R ) -
%iﬁi%$£

* AR
i + rgr_:i s }%, -}
ENFWARE
1 F T2 1%
92 J’R&%‘Iﬁ"’%‘?’

? )}” )%’ 2 :\‘»‘

%pa 4

v
*

#‘K’}{- K’}t/-l- /\ ;j

3
|

—

/
N x~

’

by
A

24

%

S

ey

Bom o
YR S Y e

o
=9

pral

(

~.
M-

¥
w
o X
=

sy
beils

Foa 2
ﬂ’-* DR L £
o (D4 A @S

=
)
Py W

o mh S s

<

\.\-
R I

4

el D I VN

P
S
e

‘-4—

~

}

\%’*ag\é
11

—_ %\E%

|

-

04
O

z

>0

"

| 4

.3_
= 5

R

72009 ~ 4% -
TR
*I13E107 9p iF = % w2109 ~ 2
P~ pFR1480F 2~ And o RS
iz s & 105008 ~ o L HRZ
T oRPLRRe TEP L RE 2
ERR NN EE i 11

=R ﬁ“n3&9ﬂ139h%%%‘ Ll

FHAPU P ERRAERALEAT

%

A

»>\_
R

<
2

EIS

v

%P e

%2, 5
A
VAN

LAg o » Ay
584185 A EF T (T
D2 IR A e ik
*E TR FA L AT
i iz Fu g E
’@%%ﬁ%’%@%ﬂ

B AR R
#K%%ﬁ’I%
w faRE
B-p 5

)

N,

e
<’

2

*

fe

s

m
{

I,

g

v
I

e

v B g

N

NI T
=

IS

(\.‘3

"
A A A S A I )

]

/w,
=
o

e
L )

AW R

N
| 4
=i PNy

>y
%

=

R T N e

I

LR i

-

i

R R GBS AL
3E97 10p 7221559 ~
ﬁmé’m %ﬁ%ﬁ

w

Aikie
~my
oo

S

o

Jaf
0!
“

94
™

4_‘:!5
s

i

VAR
};P'

J

m

X §

w‘ —q;“,,

r\*‘\ (s

5}‘?”0

4z
13
(?



(SR 22113#97 13p #7 & & 2. #p
2E FT4iEZ T ?
SN DT A X
VR4 113#90 139 # § F 2

4

2

RN P 2 W IR TLLA T 9
*

f

"

e
N
8

P

f-‘ﬂ

™
W

e

W
o

X

Ra
N
fee

> q

SR

7

T3 T T AP a 2 ALE7F ) 23 A B854 d 20
% 7 oﬁiﬁﬁﬁd‘TEAETéﬂ s AP AP S HEF AT
A "r—# 5 AR 2 > A2 F2EFIE R LG P

& X
AR ARG 2R pA TR G R

Ged 2 L%EH > BAd R
sbgﬁﬁ_’uﬁ'?ﬁa,‘_ﬁi 5
FWL A g B E\}_ﬂﬁﬁ-%ﬁfﬂ_;}f
TR (BgiEmlTER T F %91

2.5 8 A FUE RE 29§
E%W’Mﬁ4fW$ 4 R4

» p109#F 2 113# B » FAp44 o 2 2

Ea @kicE et L el v gl ‘ 2

KPR RREMNEF E AW]I3EY? IOB 7821558 ~

S A4 o 2 3]13E90 13P B :,3‘<1?§~P9 AAGREAR A W
372008 2 Fa% > ¥ g HF 28008 LOk(p & 2 %

S AE) £3H72008 ~ 0 TEG %?lﬁﬁi N B RAR

113#10% 9p % 114808 ~ 3 A2 > AL FE BN E25%

4 R ,‘?%é%%'fx5500§71 » A G LR B s A A T ]]

3E12220p e 2 LY+ 2R BT HRIEF A AL IS

" 5500?!}’”717‘ TEHEF O ALEPE  RE113£90

10p 2B~ iE( £ %8 - 21558 3978~ > l#m«‘f}%ﬁ 3 N JF:N

T(H)2F ) 23t 113#107 18p 2 GiE(&%E ¢ 148

954000~ - Faxdpr P EFRF R R ’\?> N

M (RAmE %39-40F ) 5+ 15 » fﬁ PR ER TR

B PR R A PR TRRELRATR S X REH

B2 F o EREAT
EF o Rl j*uﬂ FiRrE
%*@%’”@ v R 2
5

RS
2

b
i
mj



*Fﬁﬂ\— BREFIAMREERS > T2 F0 THGRF o B E2
2y pdefer S iR (LA E %1307 ) ’f" R 2,
IS BN

X
2 0113#9% 10p 2 F#107 18P 4 ﬁv‘?ﬁ*ﬁi4@“ ‘ﬁ;%
tee > X Py T R GEEPI IR IR AT AL AR
8% (Lo £3F958008 ~ > & A% ¥$147-151F ) » £ &
2T IR 2 P%+’*#Fw P H R EERER] TR

ShE*FHAEI 0 REMFL T ERMEZIERLI IR 2 €
BRIFISF B, F2F UL PR AT A % 8
L FFER P'Jii’ﬁ’f”éiir"ﬁifrla 7
FREE 2 A BEHE ‘
%’{ﬁéﬁﬁﬁﬁ?%%ﬁiﬂ’ﬁm%*%ﬁi%’a
PR LA R R A RIS R T AR £ 5

Rt

LH R A DR T ERET LR 3-8 B F
PR REE O MF RS PE 0 ¥ A LR
T BT REMA- T R R ZBET RS R
7l B AR T P it R BB

At s R Am BEIEBAFEKAPE 3§ AL AL
Zos L Bpd o i HARLIEF > RAMINALZ 3K
BaE P -

(Em 24113292 13p »rE F2 Bpd « &

e
\49 \
>§_.

sy

(ﬂm

™

7+

w

@4Alg,%&@

B % 4 %d-ﬁﬁwhéi AR SH > A
ESICES NERE S EEEN ) S 1 EER Vi
1



J=4

et

(BB 2798 & &}

R EE 24
ARG R ERA
29 Rk g A2
2.6 R4 ikE g
ALZ JEEPE
LHpd o kLR
ﬁ%f’”ﬁiﬁ%i
’FE ’ F'\-‘*}%’ R

2
AFTRINTR O TAE
ot PALRE A
g L= S A N R e
oM R ARk kA B
?’&%émﬁﬁﬁ%

gw’&ww;-%%74
Lo gt

e 4y

M

P 139450 % % )

41?; -

oo

=

~
PR
TAY

jpa)
=

e oo g (N

I

a
=



o¥t A B Ao 0 SR B[R S20P e A A R o e
LEEERA L Y 0 - HEB L R HT
v = E & 114 = 5 4 14 2

A (EPEI N E)

#p i

Z A4k £ 17000000000

5?7 O®%OOR000% 00521 1
F)h AR pini A B EFILFTRG AL P LR
v 2 4117335 0 220198 3 20248 F
1.EF - #7487 # #9352 ~
2EFEF3 A HE361E ~
3.9 L Rl iR RELS FHE1800F ~
v e s 37449 A B ES208 ~
¥

H«

—\
1_'.“

EETED PAREFRIIL o M AER o R EFIR

B Radmze g2 fx o A4 p B2 t800F 2
AROR(ALPI0A - BRIHRL 599 335 hE2Z 5 F)
<%§M%%>aiﬁwﬁﬁﬁ FEER o AARBe FERFI
Pl h A2 Fik e F R4t ehB s > wBEF0 kTR
%ﬁ&ﬁ’ﬁﬁiﬁlﬁﬁﬁfﬁﬁﬁo

PEREII3£9Y 13p

"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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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709號
原      告  林育慧  


訴訟代理人  李沛穎律師
被      告  蕙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田簡淑枝




訴訟代理人  田禮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查，本件原告主張發票日為民國113年9月13日、未載到期日、票號CH0000000、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800萬元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之本票債權不存在，為被告否認，則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債務關係存否不明確，致原告於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持原告簽發之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8418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在案。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田簡淑枝與原告為婆媳關係，原告開立系爭本票並簽署如附表所示之聲明書（下稱系爭聲明書），係因遭田簡淑枝之子田禮嘉恫嚇，表示原告挪用被告公司款項，應賠償被告，如原告不簽立系爭本票及聲明書，原告必定會遭判刑入獄，然原告動用被告公司帳戶內之財產，均為受田再庭所指示，並無任何違法情事，原告誤信田禮嘉所言，為使田簡淑枝安心，避免進入訴訟程序，始簽署系爭本票及聲明書，是兩造間實無債權債務關係，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債權並不存在，爰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前開簽發本票及聲明書之意思表示。又田禮嘉係利用原告急迫、輕率、無經驗，而使原告簽立系爭本票及聲明書，亦得依民法第74條規定，聲請法院撤銷前開法律行為。爰訴請確認被告對原告系爭本票所示債權不存在，及請求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等語。並聲明：㈠確認被告持有原告所簽發系爭本票之本票債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執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田禮嘉並無詐欺、脅迫原告，原告係因虧空被告公司公款，為減輕刑事責任，於113年9月10日歸還2155萬元予被告，並於同年月13日簽署系爭聲明書，承認對被告及田再庭尚欠7200萬元債務，並開立票面金額800萬元之本票9張，作為清償債務之擔保，系爭本票即為其中一張。嗣原告於113年10月9日過戶價值210萬元之股票予被告，同年月18日又歸還1480萬餘元予被告，被告遂歸還2張本票予原告，原告迄今尚欠5500萬元，被告對原告系爭本票債權仍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爭點：
　㈠原告於113年9月13日所簽署之聲明書及系爭本票，是否係遭詐欺或脅迫？得否撤銷該意思表示？
　㈡原告於113年9月13日所簽署之聲明書、系爭本票，是否符合民法第74條之規定？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113年9月13日所簽署之聲明書及系爭本票，是否係遭詐欺或脅迫？得否撤銷該意思表示？
　⒈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91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抗辯：原告為田簡淑枝之媳婦，田簡淑枝因為信任關係，將被告之印章交由原告保管，然原告竟利用此機會，自109年至113年間，盜領被告公司之資產9000多萬元，經田簡淑枝及配偶田再庭及田禮嘉發覺，對其質問，原告坦承上情，為減輕刑事責任，先於113年9月10日歸還2155萬元予被告，又於113年9月13日簽立系爭聲明書，承認對被告尚有7200萬之債務，並當場開立800萬元之本票9張(內包含系爭本票)，合計7200萬元，作為清償債務之方式，後原告又於113年10月9日給付1480萬元予被告，被告遂返還本票2張予原告，然餘款5500萬元，原告至今不給付，被告因此於113年12月20日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官提出告訴，是原告至今仍有5500萬元之欠款等語，並有系爭聲明書、原告113年9月10日之取款憑條(金額：2155萬3978元，付款指示：蕙園投資(股)公司)、原告於113年10月18日之取款憑條(金額：1489萬4000元，付款指示：蕙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刑事告訴狀（見本院卷第39-45頁）在卷可憑，互核上開證據資料，與被告上開抗辯相符，是被告上開所辯難認無據；又原告對於匯款上開金額至被告帳戶，並不否認，僅稱係因田禮嘉之話術及維持家庭和諧方匯款（見本院卷第130頁），然原告亦非至愚之人，若非確實有如被告所指稱之欠款，殊難想像原告於113年9月10日至同年10月18日主動匯款上千萬至被告帳戶，並且當下簽立系爭聲明書及開立包括系爭本票之本票8張(票面金額均為800萬元，見本院卷第147-151頁)，是原告對於此部分之陳述，與常情相違，不符經驗法則，實難可採。
　⒊原告又稱係遭到田禮嘉恫稱「會想辦法不讓原告出國，且會讓原告因此事入獄」等語脅迫，方簽立系爭本票，然原告與被告間確實有刑事官司，已如前述，人民間有法律上爭執，尋求法律上之救濟，維護其權利，乃其憲法上訴訟權之保障，是被告揚言尋求司法途徑處理，難認屬於脅迫之情，而針對被告稱不讓原告出國部分，被告並未具體指名以何方式限制原告出國，可能是親情可能是經濟壓力，不一而足，並不當然違法，以常情難認構成脅迫，且在雙方對話之脈絡下，雙方因家族財產一事存有齟齬，使用之話語可能較為強烈，雖讓人感到不快，但與脅迫之要件仍屬有間，是原告主張遭田禮嘉等人脅迫一情，並無實據，自不可採。
　⒋綜上，原告未能舉證有遭他人詐欺或脅迫，方簽立系爭本票及系爭聲明書，難認其主張為真實，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屬無據。
　㈡原告於113年9月13日所簽署之聲明書、系爭本票，是否符合民法第74條之規定？
　⒈按法律行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使其為財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急迫，係指緊急迫切之情狀；所謂輕率，係指行為人對於其行為之結果，因不注意或未熟慮，不知其對於自己之意義而言；所謂無經驗，指欠缺一般生活經驗或交易經驗而言，非指欠缺特定領域或行業之知識（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39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聲請撤銷法律行為之人，應就行為人有利用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而為法律行為之主觀情勢，以及其所為給付或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乃顯失公平等情事，負舉證責任。　
　⒉查原告主張其係受田簡淑枝及田禮嘉等人之話術而簽立系爭本票及系爭聲明書，惟原告並非無智識之人，原告既簽屬系爭聲明書，且系爭聲明書將事情之來龍去脈，事情原委均明確記載，亦約定清償之方式，系爭聲明書內容及用語洵屬明確，足認原告自始知悉系爭聲明書之效力，則原告業已明暸系爭聲明書之內容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且原告對於系爭聲明書上所載之事若有質疑，事前亦可自行衡量是否簽署，或當下提出質疑，並無具備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之要件。是認被告有何趁原告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而使原告為簽立系爭聲明書及系爭本票之法律行為，原告對此亦未善盡舉證責任
　　，而原告主張系爭聲明書顯失公平等語。然系爭聲明書之內容，原告自陳轉讓被告名下之財產超過1億元，然兩造之系爭聲明書僅約定被告償還7200萬元(計算式：0000000×9=00000000)，客觀上顯然有利於原告，是原告主張，並非可採。基此，原告依民法第74條規定訴請撤銷借款及相關之法律行為，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未能提出足以證明受他人詐欺、脅迫及顯失公平之證據，是原告主張撤銷系爭聲明書，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被告不得執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對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冠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黃善應
附表(聲明書內容)　　　　　　　　　　　　　　　　
		聲明書
立書人林育慧：Z000000000
住：台中市○區○○路000巷00號1樓
因不知法律，自認為有權自由動用蕙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田再庭之銀行存款，於2019年至2024年總計從
⒈蕙園台新銀行移轉9352萬元
⒉蕙園華南銀行移轉361萬元
⒊田再庭台新銀行民權分行移轉1800萬元
⒋田再庭台新銀行逢甲分行移轉820萬元
事經董事長田簡淑枝發現制止。本人深感抱歉。為賠償蕙園投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田再庭之損失，本人在此開立面額各800萬之本票9紙(本載明10紙，後劃掉變更為9紙，旁邊有原告之簽名)〈如後附影本〉，交付田簡淑枝董事長。本人配偶田燿嘉願意擔保本人之債務。希望如此的誠心認錯，能取得田簡淑枝董事長的原諒，讓此事件不必進入司法程序。


立　書　人：林育慧
身分證字號：
保證人：田燿嘉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709號

原      告  林育慧  



訴訟代理人  李沛穎律師

被      告  蕙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田簡淑枝





訴訟代理人  田禮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3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查，本件原告主

    張發票日為民國113年9月13日、未載到期日、票號CH000000

    0、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800萬元本票（下稱系爭本票）

    之本票債權不存在，為被告否認，則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債

    務關係存否不明確，致原告於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

    ，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故原告提起本

    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持原告簽發之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准予

    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8418號民事裁定（下

    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在案。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田簡淑

    枝與原告為婆媳關係，原告開立系爭本票並簽署如附表所示

    之聲明書（下稱系爭聲明書），係因遭田簡淑枝之子田禮嘉

    恫嚇，表示原告挪用被告公司款項，應賠償被告，如原告不

    簽立系爭本票及聲明書，原告必定會遭判刑入獄，然原告動

    用被告公司帳戶內之財產，均為受田再庭所指示，並無任何

    違法情事，原告誤信田禮嘉所言，為使田簡淑枝安心，避免

    進入訴訟程序，始簽署系爭本票及聲明書，是兩造間實無債

    權債務關係，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債權並不存在，爰依民法第

    92條規定撤銷前開簽發本票及聲明書之意思表示。又田禮嘉

    係利用原告急迫、輕率、無經驗，而使原告簽立系爭本票及

    聲明書，亦得依民法第74條規定，聲請法院撤銷前開法律行

    為。爰訴請確認被告對原告系爭本票所示債權不存在，及請

    求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等語。並聲明

    ：㈠確認被告持有原告所簽發系爭本票之本票債權不存在。㈡

    被告不得執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田禮嘉並無詐欺、脅迫原告，原告係因虧空被告

    公司公款，為減輕刑事責任，於113年9月10日歸還2155萬元

    予被告，並於同年月13日簽署系爭聲明書，承認對被告及田

    再庭尚欠7200萬元債務，並開立票面金額800萬元之本票9張

    ，作為清償債務之擔保，系爭本票即為其中一張。嗣原告於

    113年10月9日過戶價值210萬元之股票予被告，同年月18日

    又歸還1480萬餘元予被告，被告遂歸還2張本票予原告，原

    告迄今尚欠5500萬元，被告對原告系爭本票債權仍存在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爭點：

　㈠原告於113年9月13日所簽署之聲明書及系爭本票，是否係遭

    詐欺或脅迫？得否撤銷該意思表示？

　㈡原告於113年9月13日所簽署之聲明書、系爭本票，是否符合

    民法第74條之規定？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113年9月13日所簽署之聲明書及系爭本票，是否係遭

    詐欺或脅迫？得否撤銷該意思表示？

　⒈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

    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

    。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民事訴訟如係

    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

    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

    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

    求（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91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抗辯：原告為田簡淑枝之媳婦，田簡淑枝因為信

    任關係，將被告之印章交由原告保管，然原告竟利用此機會

    ，自109年至113年間，盜領被告公司之資產9000多萬元，經

    田簡淑枝及配偶田再庭及田禮嘉發覺，對其質問，原告坦承

    上情，為減輕刑事責任，先於113年9月10日歸還2155萬元予

    被告，又於113年9月13日簽立系爭聲明書，承認對被告尚有

    7200萬之債務，並當場開立800萬元之本票9張(內包含系爭

    本票)，合計7200萬元，作為清償債務之方式，後原告又於1

    13年10月9日給付1480萬元予被告，被告遂返還本票2張予原

    告，然餘款5500萬元，原告至今不給付，被告因此於113年1

    2月20日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官提出告訴，是原告至今仍有5

    500萬元之欠款等語，並有系爭聲明書、原告113年9月10日

    之取款憑條(金額：2155萬3978元，付款指示：蕙園投資(股

    )公司)、原告於113年10月18日之取款憑條(金額：1489萬40

    00元，付款指示：蕙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刑事告訴狀（

    見本院卷第39-45頁）在卷可憑，互核上開證據資料，與被

    告上開抗辯相符，是被告上開所辯難認無據；又原告對於匯

    款上開金額至被告帳戶，並不否認，僅稱係因田禮嘉之話術

    及維持家庭和諧方匯款（見本院卷第130頁），然原告亦非

    至愚之人，若非確實有如被告所指稱之欠款，殊難想像原告

    於113年9月10日至同年10月18日主動匯款上千萬至被告帳戶

    ，並且當下簽立系爭聲明書及開立包括系爭本票之本票8張(

    票面金額均為800萬元，見本院卷第147-151頁)，是原告對

    於此部分之陳述，與常情相違，不符經驗法則，實難可採。

　⒊原告又稱係遭到田禮嘉恫稱「會想辦法不讓原告出國，且會

    讓原告因此事入獄」等語脅迫，方簽立系爭本票，然原告與

    被告間確實有刑事官司，已如前述，人民間有法律上爭執，

    尋求法律上之救濟，維護其權利，乃其憲法上訴訟權之保障

    ，是被告揚言尋求司法途徑處理，難認屬於脅迫之情，而針

    對被告稱不讓原告出國部分，被告並未具體指名以何方式限

    制原告出國，可能是親情可能是經濟壓力，不一而足，並不

    當然違法，以常情難認構成脅迫，且在雙方對話之脈絡下，

    雙方因家族財產一事存有齟齬，使用之話語可能較為強烈，

    雖讓人感到不快，但與脅迫之要件仍屬有間，是原告主張遭

    田禮嘉等人脅迫一情，並無實據，自不可採。

　⒋綜上，原告未能舉證有遭他人詐欺或脅迫，方簽立系爭本票

    及系爭聲明書，難認其主張為真實，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

    屬無據。

　㈡原告於113年9月13日所簽署之聲明書、系爭本票，是否符合

    民法第74條之規定？

　⒈按法律行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使其為財產

    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

    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民法

    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急迫，係指緊急迫切之情狀；

    所謂輕率，係指行為人對於其行為之結果，因不注意或未熟

    慮，不知其對於自己之意義而言；所謂無經驗，指欠缺一般

    生活經驗或交易經驗而言，非指欠缺特定領域或行業之知識

    （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39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聲

    請撤銷法律行為之人，應就行為人有利用他人急迫、輕率、

    或無經驗而為法律行為之主觀情勢，以及其所為給付或給付

    之約定依當時情形乃顯失公平等情事，負舉證責任。　

　⒉查原告主張其係受田簡淑枝及田禮嘉等人之話術而簽立系爭

    本票及系爭聲明書，惟原告並非無智識之人，原告既簽屬系

    爭聲明書，且系爭聲明書將事情之來龍去脈，事情原委均明

    確記載，亦約定清償之方式，系爭聲明書內容及用語洵屬明

    確，足認原告自始知悉系爭聲明書之效力，則原告業已明暸

    系爭聲明書之內容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且原告對於系爭

    聲明書上所載之事若有質疑，事前亦可自行衡量是否簽署，

    或當下提出質疑，並無具備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之要件。是

    認被告有何趁原告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而使原告為簽立系爭

    聲明書及系爭本票之法律行為，原告對此亦未善盡舉證責任

　　，而原告主張系爭聲明書顯失公平等語。然系爭聲明書之內

    容，原告自陳轉讓被告名下之財產超過1億元，然兩造之系

    爭聲明書僅約定被告償還7200萬元(計算式：0000000×9=000

    00000)，客觀上顯然有利於原告，是原告主張，並非可採。

    基此，原告依民法第74條規定訴請撤銷借款及相關之法律行

    為，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未能提出足以證明受他人詐欺、脅迫及顯失

    公平之證據，是原告主張撤銷系爭聲明書，系爭本票債權不

    存在，被告不得執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

    執行，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對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再逐一論列，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冠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黃善應

附表(聲明書內容)　　　　　　　　　　　　　　　　

聲明書 立書人林育慧：Z000000000 住：台中市○區○○路000巷00號1樓 因不知法律，自認為有權自由動用蕙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田再庭之銀行存款，於2019年至2024年總計從 ⒈蕙園台新銀行移轉9352萬元 ⒉蕙園華南銀行移轉361萬元 ⒊田再庭台新銀行民權分行移轉1800萬元 ⒋田再庭台新銀行逢甲分行移轉820萬元 事經董事長田簡淑枝發現制止。本人深感抱歉。為賠償蕙園投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田再庭之損失，本人在此開立面額各800萬之本票9紙(本載明10紙，後劃掉變更為9紙，旁邊有原告之簽名)〈如後附影本〉，交付田簡淑枝董事長。本人配偶田燿嘉願意擔保本人之債務。希望如此的誠心認錯，能取得田簡淑枝董事長的原諒，讓此事件不必進入司法程序。  立　書　人：林育慧 身分證字號： 保證人：田燿嘉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709號
原      告  林育慧  


訴訟代理人  李沛穎律師
被      告  蕙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田簡淑枝




訴訟代理人  田禮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查，本件原告主張發票日為民國113年9月13日、未載到期日、票號CH0000000、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800萬元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之本票債權不存在，為被告否認，則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債務關係存否不明確，致原告於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持原告簽發之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8418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在案。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田簡淑枝與原告為婆媳關係，原告開立系爭本票並簽署如附表所示之聲明書（下稱系爭聲明書），係因遭田簡淑枝之子田禮嘉恫嚇，表示原告挪用被告公司款項，應賠償被告，如原告不簽立系爭本票及聲明書，原告必定會遭判刑入獄，然原告動用被告公司帳戶內之財產，均為受田再庭所指示，並無任何違法情事，原告誤信田禮嘉所言，為使田簡淑枝安心，避免進入訴訟程序，始簽署系爭本票及聲明書，是兩造間實無債權債務關係，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債權並不存在，爰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前開簽發本票及聲明書之意思表示。又田禮嘉係利用原告急迫、輕率、無經驗，而使原告簽立系爭本票及聲明書，亦得依民法第74條規定，聲請法院撤銷前開法律行為。爰訴請確認被告對原告系爭本票所示債權不存在，及請求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等語。並聲明：㈠確認被告持有原告所簽發系爭本票之本票債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執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田禮嘉並無詐欺、脅迫原告，原告係因虧空被告公司公款，為減輕刑事責任，於113年9月10日歸還2155萬元予被告，並於同年月13日簽署系爭聲明書，承認對被告及田再庭尚欠7200萬元債務，並開立票面金額800萬元之本票9張，作為清償債務之擔保，系爭本票即為其中一張。嗣原告於113年10月9日過戶價值210萬元之股票予被告，同年月18日又歸還1480萬餘元予被告，被告遂歸還2張本票予原告，原告迄今尚欠5500萬元，被告對原告系爭本票債權仍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爭點：
　㈠原告於113年9月13日所簽署之聲明書及系爭本票，是否係遭詐欺或脅迫？得否撤銷該意思表示？
　㈡原告於113年9月13日所簽署之聲明書、系爭本票，是否符合民法第74條之規定？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113年9月13日所簽署之聲明書及系爭本票，是否係遭詐欺或脅迫？得否撤銷該意思表示？
　⒈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91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抗辯：原告為田簡淑枝之媳婦，田簡淑枝因為信任關係，將被告之印章交由原告保管，然原告竟利用此機會，自109年至113年間，盜領被告公司之資產9000多萬元，經田簡淑枝及配偶田再庭及田禮嘉發覺，對其質問，原告坦承上情，為減輕刑事責任，先於113年9月10日歸還2155萬元予被告，又於113年9月13日簽立系爭聲明書，承認對被告尚有7200萬之債務，並當場開立800萬元之本票9張(內包含系爭本票)，合計7200萬元，作為清償債務之方式，後原告又於113年10月9日給付1480萬元予被告，被告遂返還本票2張予原告，然餘款5500萬元，原告至今不給付，被告因此於113年12月20日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官提出告訴，是原告至今仍有5500萬元之欠款等語，並有系爭聲明書、原告113年9月10日之取款憑條(金額：2155萬3978元，付款指示：蕙園投資(股)公司)、原告於113年10月18日之取款憑條(金額：1489萬4000元，付款指示：蕙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刑事告訴狀（見本院卷第39-45頁）在卷可憑，互核上開證據資料，與被告上開抗辯相符，是被告上開所辯難認無據；又原告對於匯款上開金額至被告帳戶，並不否認，僅稱係因田禮嘉之話術及維持家庭和諧方匯款（見本院卷第130頁），然原告亦非至愚之人，若非確實有如被告所指稱之欠款，殊難想像原告於113年9月10日至同年10月18日主動匯款上千萬至被告帳戶，並且當下簽立系爭聲明書及開立包括系爭本票之本票8張(票面金額均為800萬元，見本院卷第147-151頁)，是原告對於此部分之陳述，與常情相違，不符經驗法則，實難可採。
　⒊原告又稱係遭到田禮嘉恫稱「會想辦法不讓原告出國，且會讓原告因此事入獄」等語脅迫，方簽立系爭本票，然原告與被告間確實有刑事官司，已如前述，人民間有法律上爭執，尋求法律上之救濟，維護其權利，乃其憲法上訴訟權之保障，是被告揚言尋求司法途徑處理，難認屬於脅迫之情，而針對被告稱不讓原告出國部分，被告並未具體指名以何方式限制原告出國，可能是親情可能是經濟壓力，不一而足，並不當然違法，以常情難認構成脅迫，且在雙方對話之脈絡下，雙方因家族財產一事存有齟齬，使用之話語可能較為強烈，雖讓人感到不快，但與脅迫之要件仍屬有間，是原告主張遭田禮嘉等人脅迫一情，並無實據，自不可採。
　⒋綜上，原告未能舉證有遭他人詐欺或脅迫，方簽立系爭本票及系爭聲明書，難認其主張為真實，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屬無據。
　㈡原告於113年9月13日所簽署之聲明書、系爭本票，是否符合民法第74條之規定？
　⒈按法律行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使其為財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急迫，係指緊急迫切之情狀；所謂輕率，係指行為人對於其行為之結果，因不注意或未熟慮，不知其對於自己之意義而言；所謂無經驗，指欠缺一般生活經驗或交易經驗而言，非指欠缺特定領域或行業之知識（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39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聲請撤銷法律行為之人，應就行為人有利用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而為法律行為之主觀情勢，以及其所為給付或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乃顯失公平等情事，負舉證責任。　
　⒉查原告主張其係受田簡淑枝及田禮嘉等人之話術而簽立系爭本票及系爭聲明書，惟原告並非無智識之人，原告既簽屬系爭聲明書，且系爭聲明書將事情之來龍去脈，事情原委均明確記載，亦約定清償之方式，系爭聲明書內容及用語洵屬明確，足認原告自始知悉系爭聲明書之效力，則原告業已明暸系爭聲明書之內容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且原告對於系爭聲明書上所載之事若有質疑，事前亦可自行衡量是否簽署，或當下提出質疑，並無具備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之要件。是認被告有何趁原告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而使原告為簽立系爭聲明書及系爭本票之法律行為，原告對此亦未善盡舉證責任
　　，而原告主張系爭聲明書顯失公平等語。然系爭聲明書之內容，原告自陳轉讓被告名下之財產超過1億元，然兩造之系爭聲明書僅約定被告償還7200萬元(計算式：0000000×9=00000000)，客觀上顯然有利於原告，是原告主張，並非可採。基此，原告依民法第74條規定訴請撤銷借款及相關之法律行為，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未能提出足以證明受他人詐欺、脅迫及顯失公平之證據，是原告主張撤銷系爭聲明書，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被告不得執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對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冠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黃善應
附表(聲明書內容)　　　　　　　　　　　　　　　　
		聲明書
立書人林育慧：Z000000000
住：台中市○區○○路000巷00號1樓
因不知法律，自認為有權自由動用蕙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田再庭之銀行存款，於2019年至2024年總計從
⒈蕙園台新銀行移轉9352萬元
⒉蕙園華南銀行移轉361萬元
⒊田再庭台新銀行民權分行移轉1800萬元
⒋田再庭台新銀行逢甲分行移轉820萬元
事經董事長田簡淑枝發現制止。本人深感抱歉。為賠償蕙園投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田再庭之損失，本人在此開立面額各800萬之本票9紙(本載明10紙，後劃掉變更為9紙，旁邊有原告之簽名)〈如後附影本〉，交付田簡淑枝董事長。本人配偶田燿嘉願意擔保本人之債務。希望如此的誠心認錯，能取得田簡淑枝董事長的原諒，讓此事件不必進入司法程序。


立　書　人：林育慧
身分證字號：
保證人：田燿嘉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709號

原      告  林育慧  



訴訟代理人  李沛穎律師

被      告  蕙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田簡淑枝





訴訟代理人  田禮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查，本件原告主張發票日為民國113年9月13日、未載到期日、票號CH0000000、票面金額新臺幣（下同）800萬元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之本票債權不存在，為被告否認，則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債務關係存否不明確，致原告於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故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持原告簽發之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8418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在案。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田簡淑枝與原告為婆媳關係，原告開立系爭本票並簽署如附表所示之聲明書（下稱系爭聲明書），係因遭田簡淑枝之子田禮嘉恫嚇，表示原告挪用被告公司款項，應賠償被告，如原告不簽立系爭本票及聲明書，原告必定會遭判刑入獄，然原告動用被告公司帳戶內之財產，均為受田再庭所指示，並無任何違法情事，原告誤信田禮嘉所言，為使田簡淑枝安心，避免進入訴訟程序，始簽署系爭本票及聲明書，是兩造間實無債權債務關係，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債權並不存在，爰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前開簽發本票及聲明書之意思表示。又田禮嘉係利用原告急迫、輕率、無經驗，而使原告簽立系爭本票及聲明書，亦得依民法第74條規定，聲請法院撤銷前開法律行為。爰訴請確認被告對原告系爭本票所示債權不存在，及請求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等語。並聲明：㈠確認被告持有原告所簽發系爭本票之本票債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執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田禮嘉並無詐欺、脅迫原告，原告係因虧空被告公司公款，為減輕刑事責任，於113年9月10日歸還2155萬元予被告，並於同年月13日簽署系爭聲明書，承認對被告及田再庭尚欠7200萬元債務，並開立票面金額800萬元之本票9張，作為清償債務之擔保，系爭本票即為其中一張。嗣原告於113年10月9日過戶價值210萬元之股票予被告，同年月18日又歸還1480萬餘元予被告，被告遂歸還2張本票予原告，原告迄今尚欠5500萬元，被告對原告系爭本票債權仍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件爭點：

　㈠原告於113年9月13日所簽署之聲明書及系爭本票，是否係遭詐欺或脅迫？得否撤銷該意思表示？

　㈡原告於113年9月13日所簽署之聲明書、系爭本票，是否符合民法第74條之規定？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於113年9月13日所簽署之聲明書及系爭本票，是否係遭詐欺或脅迫？得否撤銷該意思表示？

　⒈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91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抗辯：原告為田簡淑枝之媳婦，田簡淑枝因為信任關係，將被告之印章交由原告保管，然原告竟利用此機會，自109年至113年間，盜領被告公司之資產9000多萬元，經田簡淑枝及配偶田再庭及田禮嘉發覺，對其質問，原告坦承上情，為減輕刑事責任，先於113年9月10日歸還2155萬元予被告，又於113年9月13日簽立系爭聲明書，承認對被告尚有7200萬之債務，並當場開立800萬元之本票9張(內包含系爭本票)，合計7200萬元，作為清償債務之方式，後原告又於113年10月9日給付1480萬元予被告，被告遂返還本票2張予原告，然餘款5500萬元，原告至今不給付，被告因此於113年12月20日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官提出告訴，是原告至今仍有5500萬元之欠款等語，並有系爭聲明書、原告113年9月10日之取款憑條(金額：2155萬3978元，付款指示：蕙園投資(股)公司)、原告於113年10月18日之取款憑條(金額：1489萬4000元，付款指示：蕙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刑事告訴狀（見本院卷第39-45頁）在卷可憑，互核上開證據資料，與被告上開抗辯相符，是被告上開所辯難認無據；又原告對於匯款上開金額至被告帳戶，並不否認，僅稱係因田禮嘉之話術及維持家庭和諧方匯款（見本院卷第130頁），然原告亦非至愚之人，若非確實有如被告所指稱之欠款，殊難想像原告於113年9月10日至同年10月18日主動匯款上千萬至被告帳戶，並且當下簽立系爭聲明書及開立包括系爭本票之本票8張(票面金額均為800萬元，見本院卷第147-151頁)，是原告對於此部分之陳述，與常情相違，不符經驗法則，實難可採。

　⒊原告又稱係遭到田禮嘉恫稱「會想辦法不讓原告出國，且會讓原告因此事入獄」等語脅迫，方簽立系爭本票，然原告與被告間確實有刑事官司，已如前述，人民間有法律上爭執，尋求法律上之救濟，維護其權利，乃其憲法上訴訟權之保障，是被告揚言尋求司法途徑處理，難認屬於脅迫之情，而針對被告稱不讓原告出國部分，被告並未具體指名以何方式限制原告出國，可能是親情可能是經濟壓力，不一而足，並不當然違法，以常情難認構成脅迫，且在雙方對話之脈絡下，雙方因家族財產一事存有齟齬，使用之話語可能較為強烈，雖讓人感到不快，但與脅迫之要件仍屬有間，是原告主張遭田禮嘉等人脅迫一情，並無實據，自不可採。

　⒋綜上，原告未能舉證有遭他人詐欺或脅迫，方簽立系爭本票及系爭聲明書，難認其主張為真實，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屬無據。

　㈡原告於113年9月13日所簽署之聲明書、系爭本票，是否符合民法第74條之規定？

　⒈按法律行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使其為財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急迫，係指緊急迫切之情狀；所謂輕率，係指行為人對於其行為之結果，因不注意或未熟慮，不知其對於自己之意義而言；所謂無經驗，指欠缺一般生活經驗或交易經驗而言，非指欠缺特定領域或行業之知識（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39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聲請撤銷法律行為之人，應就行為人有利用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而為法律行為之主觀情勢，以及其所為給付或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乃顯失公平等情事，負舉證責任。　

　⒉查原告主張其係受田簡淑枝及田禮嘉等人之話術而簽立系爭本票及系爭聲明書，惟原告並非無智識之人，原告既簽屬系爭聲明書，且系爭聲明書將事情之來龍去脈，事情原委均明確記載，亦約定清償之方式，系爭聲明書內容及用語洵屬明確，足認原告自始知悉系爭聲明書之效力，則原告業已明暸系爭聲明書之內容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且原告對於系爭聲明書上所載之事若有質疑，事前亦可自行衡量是否簽署，或當下提出質疑，並無具備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之要件。是認被告有何趁原告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而使原告為簽立系爭聲明書及系爭本票之法律行為，原告對此亦未善盡舉證責任

　　，而原告主張系爭聲明書顯失公平等語。然系爭聲明書之內容，原告自陳轉讓被告名下之財產超過1億元，然兩造之系爭聲明書僅約定被告償還7200萬元(計算式：0000000×9=00000000)，客觀上顯然有利於原告，是原告主張，並非可採。基此，原告依民法第74條規定訴請撤銷借款及相關之法律行為，難認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未能提出足以證明受他人詐欺、脅迫及顯失公平之證據，是原告主張撤銷系爭聲明書，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被告不得執系爭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對於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故不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冠霖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黃善應

附表(聲明書內容)　　　　　　　　　　　　　　　　

聲明書 立書人林育慧：Z000000000 住：台中市○區○○路000巷00號1樓 因不知法律，自認為有權自由動用蕙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田再庭之銀行存款，於2019年至2024年總計從 ⒈蕙園台新銀行移轉9352萬元 ⒉蕙園華南銀行移轉361萬元 ⒊田再庭台新銀行民權分行移轉1800萬元 ⒋田再庭台新銀行逢甲分行移轉820萬元 事經董事長田簡淑枝發現制止。本人深感抱歉。為賠償蕙園投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田再庭之損失，本人在此開立面額各800萬之本票9紙(本載明10紙，後劃掉變更為9紙，旁邊有原告之簽名)〈如後附影本〉，交付田簡淑枝董事長。本人配偶田燿嘉願意擔保本人之債務。希望如此的誠心認錯，能取得田簡淑枝董事長的原諒，讓此事件不必進入司法程序。  立　書　人：林育慧 身分證字號： 保證人：田燿嘉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  





